
東海大學早期校園文化景觀「保存維護計畫」-文化景觀管制清單檢核表 

 

工程名稱  

施工地點  

類型 □建築物  □地景/景觀  □人造設施物/裝置 

文化景觀管制分區 □核心區  □維護區  □緩衝區 

*說明：1.文化景觀管制外觀造型、地景為主，建築物及地景如有外觀改變、新增、移除或更換等，須依據建築物所在管制分區送審查，並納入原則性設計。 

       2.請於檢核表後，檢附本案相關圖說(如照片說明)。 

1.建築物室內 

□室內裝修 □其他，請說明： 僅室內裝修，無涉及窗戶及牆壁外觀者，無須送審查。 

□「核心區」重要建築物*「室內隔間」拆除 

如以下建築物隔間牆拆除，須送「東海大學早期校園文化景觀保存維護專案小組」審查。 
*「核心區」重要建築物為：○1 行政中心、○2 行政大樓、○3 文學院、○4 理學院、○5 工學院、○6 農學院、

○7 法學院、○8 人文暨科技館、○9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、○10郵局、○11信箱間、○12銘賢堂、○13國際教育合

作處、○14學生福音中心、○15校長公館、○16醫務室、○17招待所、○18南翼琴房。 

2.建築物外觀 

□屋頂 
是否維持原樣(顏色、材料)：□是 □否 

可依據「東海大學早期校園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(第 252-255 頁)」斜屋頂修繕原則辦理。 
如無維持原樣，請說明： 

□門 □窗 
是否維持原樣(顏色、材料)：□是 □否 如新增鐵捲門、感應門等，可依據「110 年 9 月 27 日東海大學早期校園 110 學年度第 1 次

文化景觀 保存維護專案小組」之「案由三」決議辦理。 如無維持原樣，請說明： 

□牆壁 
是否維持原樣(顏色、材料)：□是 □否 

 
如無維持原樣，請說明： 

□欄杆 
是否維持原樣(顏色、材料)：□是 □否 可依據「113 年 1 月 10 日東海大學早期校園 112 學年度文化景觀保存維護專案小組」會議

「案由二」決議、「保存維護計畫(第 258-260 頁)木欄杆管理維護及修繕原則」辦理。 如無維持原樣，請說明： 

□鋪面 
是否維持原樣(顏色、材料)：□是 □否 

 
如無維持原樣，請說明： 

□台基/階梯 
是否維持原樣(顏色、材料)：□是 □否 

 
如無維持原樣，請說明： 

□空調室外機 

□原位置汰換 
室外機需藏於建築物背面、側面等隱蔽處，或可依據「保存維護計畫(第 256-257 頁)空調

設備裝設原則」辦理。 
□新增 

□移除 

□管線 □設備 

□新增 

設備需藏於建築物背面、側面等隱蔽處。 □移除 

□其他，請說明： 

□增建/拆除工程 

□新增無障礙坡道/電梯 1.無障礙坡道需藏於建築物背面、側面等隱蔽處。 

2.須依據「保存維護計畫(第 251 頁)新建築物設計原則」設計，並依據建築物所在管制分

區送審查。 

□建築物新建/拆除 

□立面增建 

 



東海大學早期校園文化景觀「保存維護計畫」-文化景觀管制清單檢核表 

3.設施 □人造設施物/裝置 

□新增 

如步道、便橋、水池、藝術裝置、家具、指標系統、教育宣傳設施、照明設備等。 
□移除 

□交通動線規劃(新增、拓寬、縮減、改道等) 

□其他： 

4.地景/景觀 □喬木/灌木/草坪 

□移除  

□汰換/補植喬木 

□汰換/補種灌木 

□汰換/補種草種 

□其他： 

 

申請單位承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主管： 

 

-總務處填寫- 

事務組/營繕組承辦： 

 

 

事務組/營繕組主管： 

 

營繕組文化資產承辦： 

 

 

營繕組主管： 
建議 

□送文化景觀保存維護專案小組聯席審查會議 

□送文資工作小組 

□無須送審，檢附檢核表及圖說後同意施作，並填寫「文化景觀日常維護管理紀錄表」 

□無須送審，本案屬日常管理維護，請填寫「文化景觀日常維護管理紀錄表」 

□其他建議： 

一級主管： 

決議 

□送文化景觀保存維護專案小組聯席審查會議 

□送文資工作小組 

□無須送審 

□其他建議： 

審查結果 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□修正： 

審查委員簽名： 

*檢核完成後，請將正本交營繕組承辦(游筱嵩，分機：25506)。 

 

 

 


